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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 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约翰·鲁格的报告 

  冲突地区的企业与人权问题：挑战和国家应对的选择方案* 

 提要 

最恶劣的与企业相关的侵犯人权现象发生在冲突地区和其他暴力蔓延的局势

中。侵犯人权可能触发或加剧冲突，而冲突又反过来会导致人权被进一步侵犯。

侵犯人权现象的严重性要求采取应对措施，然而在冲突地区无法指望国际人权

体制按预期的那样运作。这样的局面要求各国紧急行动起来，但各国对于何种

创新、未雨绸缪、和首先是实际的政策和手段对预防或减轻在冲突形势下与企

业相关的侵权具有最大的潜力，仍不清楚。在本报告中，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

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简要阐述了为预防和遏制在冲突形势下与企业相

关的侵犯人权现象，本土国、东道国和周边国家具有的、或可制定的一系列政策

选择。 
 

 

  

 * 本报告迟交，是为了将最新资料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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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包括，为各国和

工商企业查明预防、减轻和纠正与企业相关的危害人权现象的方式方法。人权

理事会在其第 8/7 号决议中一致欢迎特别代表提出的保护、尊重和纠正框架，

并将其任期再延长三年，任务是为框架的付诸实施提出具体的指导和切合实际

的建议。 

2.  作为使各国将保护人权的义务付诸行动的一部份，特别代表举行了三次讲习

班，参加的官员来自一个小的但有代表性的国家集团，以形成切合实际的创新思

路和政策建议，支持冲突地区的企业尊重人权，并确保在那种形势下经营的工商

企业不参与侵权行为。邀请参加者的依据是：其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兴趣所在；对

这一问题的以往的或目前的经验；参与这一过程的意愿；和在所谓本土国和东道

国之间的代表性和平衡。一些国家同意参加，其中包括：比利时、巴西、加拿

大、中国、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尼日利亚、挪威、塞拉利昂、瑞士、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 

3.  每次讲习班都围绕一种设想安排成一场“头脑风暴”会议。与会者被要求对

所设想的情况作出反应，目的是查明为预防和遏制在冲突形势下与企业相关的侵

犯人权现象，本土国、东道国和邻近国家具有、或可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选择。讲

习一班讨论了国家与本企业实体置身于冲突形势下的工商企业接触的选择方案。

讲习二班讨论国家与所参与的外国投资和贸易活动延伸到冲突地区的企业接触的

选择方案。讲习三班的重点是，国家在促进企业问责、特别是国家对婉拒参与建

设性接触的工商企业的应对措施方面的个别和集体的作用问题。企业活动的性质

因所设想的情况不同而不同，每种设想都假设冲突的形势涉及暴力升级或多种多

样的暴力。 

4.  并没有预期参加国达成协商一致，或核准任何立场，而是期望它们为政策讨

论贡献意见，以便特别代表在拟定本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时可作为依据。 

 二. 国家支持企业在冲突形势下尊重人权时所面临的挑战 

5.  冲突形势对于人权是最困难的环境之一。对人权的侵犯经常触发或加剧冲

突，而冲突常常又反过来导致进一步的侵犯人权现象。许多工商企业不得不在这

样的环境中经营――或是因为其活动要求它们留在已经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或是

因为它们被冲突的爆发所陷。毫不奇怪，最恶劣的与企业相关的侵犯人权现象也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此时无法指望人权体制能按预期的那样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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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国必须及早赶在实际形势恶化之前处理这些问题。在冲突地区，“本土”

国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可能无法充分保护人权。因此，在涉及跨国公司的地

方，其“本土”国在协助这些公司和东道国确保企业不介入侵犯人权活动方面可

发挥作用，而周边国家则可提供重要的补充支持。 

7.  有一些现成的举措是针对工商企业在冲突地区的作用的某些特定方面的。

其中包括：联合国关于冲突和自然资源问题最近的努力；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经合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管治薄弱地区和脆弱国家所开展的工作；冲突地区

钻石金伯利进程；或以下举措：安全和人权问题自愿原则；全球契约冲突地区

和高风险地区负责任的企业指南，或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企业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出版物。 

8.  这些举措中的大多数都是针对工商企业的作用的。它们为负责任的企业提供

了实用的指导――这些企业日益力求避免在这些困难的环境中助长损害人权。但

它们对国家并没有提供多少指导，这样，对于国家可能具有、或应获得何种创

新、未雨绸缪、和首先是实际的政策和手段，来预防或减轻在冲突形势下与企业

相关的侵权问题，仍缺乏清晰的了解。 

 三. 国家对于在冲突地区经营的企业的选择方案 

9.  为帮助企业应对在冲突地区经营的挑战、尤其是为了避免为侵犯人权行为助

纣为虐，国家有必要与企业接触。国家不应假定企业总是更喜欢或会受益于政府

不作为，而应毫不犹豫地积极主动与企业联系。 

10.  上述接触应早日开始，因为，对于国家和工商企业而言，预防比反应付出

的代价要小。而且，在帮助企业避免介入侵犯人权活动方面，如果在暴力行为变

得到处都是之前就进行接触，则会更有效。然而，单是预防可能还不够，国家应

在整个冲突周期都与工商企业保持接触。 

11.  负责任的企业越来越向国家寻求指导，了解如何在这些困难的环境中避免

为损害人权行为助纣为虐。这样，就可根据企业与国家合作的意愿情况，将国家

的选择方案作一划分。 

 A. 合作的企业 

12.  国家应警告工商企业，如果介入冲突地区的大规模侵犯人权活动会使风险

上升，并明确地告知企业，期望其即使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也要尊重人权。除了

少数几个例外之外，国家尚未将其对在冲突形势下对企业行为的期望告知企业。

通常情况下，国家通过政策、法律和法规告知其期望。例如，在反腐败领域，近

年来，国家通过国际公约和国内政策和法规，商定并传达了关于行贿问题的企业

行为准则的期望。但是，与反腐不同，与冲突地区相关的现行法律和政策框架并

不包含专门针对企业参与问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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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这一规范明确性的短缺，限制了国家接触和指导工商企业了解在冲突地区

或与其相连地区的可接受的行为的能力。因此，国家应检查其政策、法律法规和

执行措施，是否有效针对在冲突地区经营的企业因介入大规模侵犯人权活动而使

风险上升的问题，包括通过企业人权尽责条款来这么做。它们应确保其规范框架

是充分的，对企业实体的适用性已得到澄清，并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确保相关的

机构有适当的资源来处理企业介入国际或跨国犯罪的问题，例如，腐败、战争罪

或危害人类罪。 

14.  国家可向工商企业提供基本信息，帮助企业评估和处理侵犯人权的风险问

题，并协助确定这样做所必要的工具。例如，由特别代表 2008 年在保护、尊重

和纠正框架内提出的尽责概念，已由经合发组织在其来自冲突地区和高风险地区

的矿产品负责任的供应链尽责指南中作为一种方法加以详细阐述，并被大湖地区

国际委员会和安理会在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审议时所核可。 

15.  国家应确保其自己的机构有充分的资格提供实用有效的咨询意见。尤其是

本土国应促进其发展援助机构、外交部和贸易部、以及出口金融机构在其首都

和在其使馆内更加紧密的合作，以及这些机构与东道国的行为者加强合作。这

对于使馆商务和政治官员、出口信贷机构和其他直接与私营部门打交道的机构

而言，尤其重要。在工商企业经营的市场或海外运作的机构，在传递关于企业行

为期望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国家应扩大努力，例如，向外交商务官员提供人

权“红旗”培训，鼓励出口信贷机构开始将人权问题作为非金融(社会和环境)
风险的一部分加以讨论，并制定早期预警指标，提醒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对问题

的注意。 

16.  可将这些付诸实施的公共部门机制包括： 

(a) 要求在暴力环境中经营的工商企业采取人权/冲突敏感的政策(类似反腐

败承诺)的法规； 

(b) 收集和传播关于法律义务的信息(如，本土国的立法、安理会和其他制

裁等)和咨询意见(例如，国家关于某种特定经营环境、人权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

工具等的指导意见)； 

(c) 收集或公布关于特定冲突地区的人权状况的公共领域信息； 

(d) 规定和传播强化的冲突形势下的尽责标准，例如经合发组织来自冲突

地区和高风险地区的矿产品负责任的供应链尽责指南； 

(e) 为国家采购、投资、出口信贷和其他交易，根据尽责政策和惯例制定

的、合作的工商企业的“白名单”； 

(f) 提出风险地区谨慎建议或采取某些步骤/措施，例如，会触发国家机构

和工商企业直接更多――或不同形式――接触的“旅行须知”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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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确保相关机构能履行国家的防止被盗被抢货物进入其管辖区的义务； 

(h) 在地方冲突的出现涉及企业的地方，提供政府或其他调解或调停服

务； 

(i) 外交、贸易或工业部在首都或通过使馆提供机密指导意见。除了贸促

活动外，一些国家规定贸促官员有义务劝阻工商企业进入看来是有问题的活动，

例如，腐败。规定关于国际犯罪等平行的义务，则要求对使馆和涉外部门的商务

和政治官员/单位规定任务和进行培训； 

(j) 与伙伴国家开展双边合作，确保所有相关国家关于特定冲突局势下工

商企业的经营方面的有效合作。例如，如果东道国要求工商企业直接向军队或

安全部队付款(即，直接向部队单位，而不是通过缴税向国家财政)，或提供后

勤援助，双边外交可证明，经签署的和透明的协议可规范这种工商企业-军队
关系； 

(k) 对重点是管治的非洲同行审评模式加以改造而形成的同行审评模式，

可解决国家关于冲突地区工商活动的对策问题。 

 B. 不合作的企业 

17.  如果一个国家感到某个工商企业不愿意达到所规定的标准，不诚心诚意地

实施所建议的程序，或拒绝不采取可能危及人权的行为，那么，就需要考虑采取

额外的措施。这些措施之间的关系犹如比例尺，包括如下方面： 

• 可要求大使馆或其它国家机构进行调查； 

• 可在高级别采取官方干预行动，将国家的期望传达给企业领导层――如

果是大型工商企业的话，例如，通过高级官员与经理们的会议，或相

关的部委给首席执行官发文； 

• 可在媒体或议会发表声明，质疑工商企业的行为和(或)使国家与该工商

企业拉开距离； 

• 可派团调查并向，例如，议会报告； 

• 可启动监察员/国家牵头单位机制； 

• 本地区的临近国家可邀请伙伴国家参与调查、调解和调停，例如，通

过欧洲联盟、非洲联盟、或美洲国家组织； 

• 国家可用撤回领事和(或)企业发展支持相威胁； 

• 可启动一种程序，将某个工商企业排除在国家采购市场、投资领域、

出口信贷资格和其它国家的交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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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实施或助长了大规模违反人权行为并无视关

于减轻或纠正其影响的任何忠告，那么，就应考虑采取额外的措施，例如： 

• 国家应探讨民事、行政或刑事赔偿责任问题； 

• 可施加单边或多边制裁(针对某个人或企业实体)； 

• 如可合理的断定某批货物可能是非法的(例如，类似于双用途货物条

例)，或来源国或安理会已经对其发出禁令，则可查封这批货物； 

• 对被怀疑与国际犯罪有联系的主要人物发出冻结资产、拘留或逮捕

令； 

• 安理会可以某工商企业或高级执行官支持冲突方而将其列入名单(这就
会要求相关会员国提供名字以便列入名单)； 

• 执法单位可就国际罪行调查/起诉高级经理人员和工商企业本身； 

• 执法单位可因洗钱问题调查/起诉首席执行官或工商企业，例如，“犯

罪收益”条款； 

• 各国应考虑采取多边做法，防止和处理与企业相关的大规模侵犯人权

现象，并支持有效的集体举措。 

 四. 结论：第一步和下一步？ 

19.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实施上述旨在加强国家对于企业卷入冲突地区的咨询作
用的若干步骤。这些步骤对于制定相关国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公共政策选择方案似

乎是合乎逻辑的第一步。 

20.  各国还应考虑如何利用各种现成的选择方案来应对那些无视良好做法的企
业。其中的第一步是，界定促使国家采取应对行动的风险或活动是什么，什么样

的反应才是适当的、必要的。 

21.  搞一个关于冲突形势或其它高风险形势下的企业的风险和被禁活动的多边
协定，会大大有助于这样的标准设定工作。各国更倾向于采用那些设定不会将自

己的企业置于不公平劣势的标准的政策，这表明，就这一问题设定多边标准，可

能是确保各国走向履行保护人权义务的必由之路。 

 

     
 


